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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嘉化能源”）第九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12 月 01 日以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0 年 12 月

07日上午 10:00时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出席会议

的董事应到 9 人，实到 9 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韩建红女士主持，公司全体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0 年员工持股计划交易价格的议案》 

根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在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本员工持股计划购买回购股份日期间，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送股、派息等除权、除息事宜，购买价格将作相应调整。鉴于 2020 年前三

季度权益分派已于 2020 年 12月 03日派发完毕，因此公司董事会提议将本次员工持

股计划交易价格由 5.09 元/股调整为 4.89元/股。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汪建平先生、王宏亮先生

与牛瑛山先生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调整公司 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交易

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85）。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 4000 吨/年 BA 项目（磺化产业安全环保提升项目）并

配套建设三氧化硫连续磺化技改项目增加投资额的议案》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 4000吨/年 BA项目

（磺化产业安全环保提升项目）并配套建设三氧化硫连续磺化技改项目的议案》，为

进一步发展壮大磺化医药产业，拟采用先进技术，新建 4000吨/年 BA（邻硝基对甲

砜基苯甲酸）管道连续化生产装置、并扩产上游原料邻硝基对甲砜基甲苯（简称

NMST）连续化生产装置（原邻硝基对甲砜基甲苯间歇化生产装置在本项目建成后停

产），建设高盐有机废水处理装置以及 BA 辅助系统硝酸提浓装置等；为解决上游原

料供应，同时建设三氧化硫连续磺化技改项目，新增 3万吨/年磺化装置的配套产能；

配套建设一套副产硫酸裂解再生装置，实现资源循环利用，本项目合计投资人民币

55,000万元。 

随着项目的推进，各类项目方案逐步得到进一步的优化，因安全环保建设标准

提高、自动化程度及工艺优化提升、建设用房面积及进口品牌设备采购增加等因素，

经项目组分析测算，拟增加项目投资费用人民币 5,000 万元，本项目预计投资额增

加至 60,000万元。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 4000 吨年 BA 项目（磺化产业安全

环保提升项目）并配套建设三氧化硫连续磺化技改项目增加投资额暨项目进展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86）。 

 



  

（三）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日常关联交易合同内容的议案》 

1、嘉化能源拟与三江化工有限公司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合同 

同意公司与三江化工有限公司签署《蒸汽供应合同》、《脂肪醇供应合同》、《脱

盐水及其他化工原料供应合同》、《冷凝水供应合同》、《乙烯销售合同》、《乙烯接卸

储存输送协议》、《低温储存协议》及《氧气及其他物料供应合同》。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韩建红女士、管思怡女士

回避表决。 

2、嘉化能源拟与浙江兴兴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合同 

同意公司与浙江兴兴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署《蒸汽供应合同》、《脱盐水及其

他化工原料供应合同》及《冷凝水供应合同》。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韩建红女士、邵生富先生、

管思怡女士回避表决。 

3、嘉化能源拟与浙江三江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合同 

同意公司与浙江三江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签署《蒸汽供应合同》及《脱盐水及

其他化工原料供应合同》。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韩建红女士、管思怡女士

回避表决。 

4、嘉化能源拟与嘉兴市三江浩嘉高分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日常关联交易

合同 

同意公司与嘉兴市三江浩嘉高分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签署《蒸汽供应合同》。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韩建红女士、管思怡女士

回避表决。 

5、美福码头装卸仓储日常关联交易合同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乍浦美福码头仓储有限公司分别与三江化工有限公

司、浙江兴兴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浙江三江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及嘉兴市三江浩



  

嘉高分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码头装卸服务协议》。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韩建红女士、邵生富先生、

管思怡女士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逐项审议。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调整日常关联交易合同内容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87）。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产业基金的议案》 

为了抓住半导体产业重组整合发展机遇，切入半导体产业，依托基金管理人的行

业经验、管理和资源优势、拓宽投资渠道，进一步优化资本结构和资源配置，获取投资

收益。公司拟对外投资人民币 50,000万元联合武汉巨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武汉巨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烟台隆赫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有限合伙型产

业基金并签署合伙协议，基金名称为 XXX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暂定名，最

终名称以工商登记信息为准），总募集规模为人民币 300,100万元。 

表决结果：9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嘉化能源关于对外投资设立产业基金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0-088）。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嘉化能源关于召开 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0-084）。 

 



  

特此公告。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〇年十二月八日 

 


